采购项目信息公开
	根据深圳市大鹏新区发展和财政局关于做好自行采购信息化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本项目有关情况向社会公开:

	项目名称：大鹏办事处人民调解法律顾问服务

	实施购买前
公开的信息
	服务标准和要求：
（一）法律顾问团工作：由一名非常驻执业律师、一名本项目全职执业律师和两名本项目全职律师助理组成。安排本项目全职工作人员，在采购人指定地点办公，负责人民调解和法律咨询等服务，参与各类矛盾纠纷调解服务，协助处理相关信访维稳事件、协助处理重大突发性事件，妥善处理各种争议和纠纷提供法律服务，根据工作需要出具律师函、针对工作中遇到的法律疑点和难点问题提供书面法律意见，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从事其他工作。
（二）人员要求：
法律顾问团队政治素质高，拥护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遵纪守法，未受过刑事处罚，受聘担任外聘法律顾问的律师及其所在律师事务所近三年内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和行业处分（须提供市司法局及市律师协会证明）。
1.法律顾问非常驻执业律师1人，为项目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具有8年或以上律师执业经历（自取得执业资格之日起算）。
2.本项目全职执业律师1人，具有1年以上的执业经验（自取得执业资格之日起算）。
3.本项目全职律师助理2人，为本科或以上学历，法律知识扎实，工作认真负责，沟通能力较强。
4.具有较强的沟通协商能力以及调解经验。熟悉人民调解及信访相关法律法规。派驻律师和律师助理请假、休假时，律师事务所要派能力相当的人临时顶替。派驻人员要相对固定，采购方考核不合格的人员要及时更换。
5.本项目全职律师和律师助理由采购人统一调配安排工作，工作日晚上和休息日、节假日至少要有一人在大鹏值守，有重大、突发等事件随时到场处理。食宿由中标人自行安排。由于工作需要加班的，加班费、误餐费等费用自理。


	
	项目预算金额：¥430,000.00元

	
	采购方式：询价采购

	
	评审方法：最低评标价法

	经本单位确认，上述公告信息真实、合规。
单位名称：深圳市大鹏新区大鹏办事处平安法治办
地址：深圳市大鹏新区中山路5号 
联系人：吴远平
联系电话： 84301633
公告期：2025年12月29日至2026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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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日期：2025年12月29日




